




甬慈〔2025〕 11  号



关于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项目实施办法
（试  行）
本项目针对遭遇重大疾病、意外伤害或因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新就业群体提供临时救助。旨在通过医疗帮扶、生活困难帮扶等方式，解决他们“急难愁盼”问题，增强城市归属感。
一、帮扶对象与范围
在甬从事快递、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因患重大疾病，突发事故，或家庭遭遇意外导致生活陷入困难的务工人员。
非宁波市户籍人员，须提供在甬生活一年以上证明。
二、帮扶内容及标准
（一）医疗帮扶
因患重大病住院治疗的，经医保和商业保险报销后，按自付部分的10%提供一次性帮扶，最高不超过3000元。
（二）生活困难帮扶
对遭遇意外伤害，或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视情况给予一次性200-2000元帮扶；
三、项目资金来源
1、总会安排项目资金10万元；
2、爱心企业、单位、个人定向捐赠资金。
四、项目开展时间
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至项目资金使用完毕。
五、申请与审批流程
1、申请：本人填写《关爱新就业群体项目申请表》（见附表1），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在甬就业证明，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注明开户行）；医疗救助需附病历、医疗费用结算票据；生活困难帮扶需附困难情况或收入证明。
申请人不便办理的，可委托家属申请办理，受托人需提供相关证明（户口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证明）。
2、  审批：项目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提出救助意见，经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后，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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